
— 5 —

附件 1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解读与释义

国家标准《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4年 11月 28日正式发布，

为推动各地特种设备监管、检验、使用等单位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本标准编委会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局的授权，制定标准的解读与释义。

一、背景及必要性

特种设备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设备，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

代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装备。特种设备具有在高温、高压、

高空、高速条件下运行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

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设备，世界各国政府十分重视其安全，对特种设

备均实行特殊监管，以保障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也是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环节。

2024年 1月，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方案（2024—2026年）》，其中主要任务第二项提出，开展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体系提升行动，对于以推荐性标准或以试行、

暂行办法等文件出台的，2024年底前要积极总结提升为部门规章、

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增强权威性。目前特种设备领域缺少统一的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国家标准，根据国务院安委会要求，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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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制定“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指导特

种设备监管部门、使用单位开展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别，及时发现和

治理重大隐患，确保特种设备使用安全。

二、编制原则

（一）符合国务院安委会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体系建设的要求；

（二）与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现状相结合，保持特种设备

双重预防工作的连贯性；

（三）具有可操作性，为特种设备隐患排查工作提供科学、明

确的判定标准，及时发现、治理和防范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

三、编制过程

在国家标准委、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的组织安排下，中国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

会等积极参与标准编制相关工作。

2024年 3月 21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召集上海市特种

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等单位开会研讨升级《特种设备事

故隐患分类分级》（T/CPASE GT 008—2019）标准，与会代表对

制定《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则》的可行性、标准定位和实

施主体等提出了意见。

2024年 3月 28日，受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委托，中国特

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组织成立《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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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标准草案。

2024年 4月 23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向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提出《关于申报〈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则〉强制性

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的函》（市监特设〔司〕函〔2024〕36号），

2024年 6月 2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标准计划（计划号：

20241845-Q-424）。

2024年 4月 30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专

家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对《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则》强制性

国家标准进行了立项评估，评估专家充分肯定了标准的可行性、必

要性，同时对标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提出将标准名称改为《特

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方法》以突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2024年 5月 10日，标准编制工作组完成了草案的修改并组织

相关单位对草案进行了讨论。

2024年 6月 7日，受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委托，中国特

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在大连组织召开《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方法》国家标准启动会。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中国特种

设备检测研究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江苏、上

海、山东、四川、辽宁、大连等省（市）市场监管局，江苏、上海、

广东、山东、四川、大连等省（市）特种设备技术支撑机构，中国

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等

单位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审议，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会后，向相关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征求标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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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至 7月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启动会专家的意见和各

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的意见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

2024年 7月，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对标准草案进一步研

究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8月，《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方法》国家标准

公开征求意见，并定向征求应急管理部意见。

2024年 10月，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特

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方法》国家标准征求意见处理情况。自

2024年 8月 7日《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方法》国家标准公

开征求意见以来，共计收到 25家单位反馈的 107条意见，经过充

分研究，采纳和部分采纳意见 65条，解释说明 37条。

2024年 10月 22日，在北京组织召开《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方法》的标准审查会议。与会专家提出意见建议 16条，经

研究全部吸收采纳。

2024年 11月，根据审评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根据文

件内容，将名称修改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

四、条款释义

[标准原文]

引言：本文件中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主体责任为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判定的项目限

于 4.1 a)、4.1 b)、4.1 c)、4.2 a）、4.3 a）、4.4 a）、4.5 a）、4.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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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4.7 b）、4.8 a）、4.9 a）、4.10 a）；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或技术机构通过监督检验、定期检验或相应技术服务对特种设备重

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提供技术支持。

发现除本文件 4.1~4.10以外的其他可能导致发生特种设备事

故的情形，使用单位可根据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及事故后果

的严重程度进行判定。

[标准释义]

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使用单位在特种设备安全上要承担主体

责任。引言强调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有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和判定

的主体责任。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隐患排查，一般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针对各岗位可能发生的隐患建立安全检查制度，

在规定时间、内容和频次对该岗位进行检查，及时收集、查找并上

报发现的（严重）事故隐患，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特种设备的检验工作，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确保安全使用的必要手段。特种设备制造或使用过程中因制

造工艺、材料缺陷、运行环境、管理因素等影响产生重大事故隐患，

导致事故发生，检验或技术机构通过检验、检测等手段为特种设备

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提供技术支持。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重大违

法行为或者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被检查单位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虽然监察人员缺少技术

手段及时发现设备本质缺陷，但对于使用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等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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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程序性缺陷应能在常规监督检查过程中及时发现。引言中列

出了通过监督检查判定的项目序号。

考虑到特种设备技术的专业性，使用环境的多样性，工艺过程

的复杂性，引言中明确了使用单位可根据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

小及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对标准未提及的其它事故隐患进行判定。

[标准原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的术语和定义、判定准

则。

本文件适用于对使用过程的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本文件不适用于：

a) 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使用的特种设备；

b) 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矿山井下使用的特种设备以

及民用机场专用设备，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c)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不需要办理使用登记的特

种设备。

[标准释义]

规定了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的术语和定义、判定准则。强调

了本标准适用于在用的特种设备，同时列举了不适用的特种设备情

况。

[标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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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释义]

本标准为国内首个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标准，是对法律法规

规章中严重事故隐患的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因此没有规范性引用

文件，同时将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安全技术规程列入了“参考文

献”。

[标准原文]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

在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

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潜在不安全情形。

注：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中的严重事故隐患。

[标准释义]

对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进行了定义。明确重大事故隐患对应

了“特种设备安全法”中的严重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定义主要

从设备本质安全出发，考虑了危害程度和事故后果。

[标准原文]

4 判定准则

[标准释义]

为进一步明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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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结合各类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对重大隐

患的判定标准进行细化，重点是明确可能会导致严重事故后果的隐

患情形。

[标准原文]

4.1 特种设备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a) 特种设备未取得许可生产、因安全问题国家明令淘汰、已

经报废或者达到报废条件。

b) 特种设备发生过事故，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

患。

c) 未按规定进行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

d) 有 4.2~4.10中规定的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的情形。

[标准释义]

明确对各类特种设备的通用要求，包括未取得许可生产、因安

全问题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或者达到报废条件，继续使用的。

发生过事故或者有明显故障，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继续使用的。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继续使用的。

这些条款与《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各类

设备都可能存在的严重事故隐患相对应。

[标准原文]

4.2 锅炉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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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b) 热工仪表失效或控制电(气)源中断，导致无法监视、调整

主要运行参数。

c) 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缺失或失效。

d) 系统报警装置缺失或失效。

e) 联锁保护装置缺失或失效。

f) 熄火保护装置缺失或失效。

g) 电站锅炉主要汽水管道泄漏或锅炉范围内管道破裂。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锅炉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

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格”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按《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

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

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五）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

使用的”进一步细化。

同时根据事故后果增加了电站锅炉的特殊情况。

[标准原文]

4.3 压力容器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b) 固定式压力容器改做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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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固定式压力容器、移动式压力容器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

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

d)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的快开安全保护联锁装置缺失或失效。

e) 氧舱的接地装置缺失或失效。

f) 氧舱安全保护连锁装置（连锁功能）失效。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压力容器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格”进行了

标准化定义。

将“固定式压力容器改做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作为《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五）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

数、使用范围使用的”的情况。

按《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氧舱安全技术监察

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

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进

一步细化。

[标准原文]

4.4 压力管道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或“不允许使用”。

b) 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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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压力管道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长输管道》《压力管道定期检验

规则—公用管道》《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管道》的要求对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

格”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

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进一步

细化。

[标准原文]

4.5移动式压力容器或者气瓶充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

为重大事故隐患。

a)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或者气瓶充装活

动。

b)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错装介质。

c)充装设备设施上的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仍继续使用

的。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充装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强调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四条中“（一）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或者气瓶充装活动的”危

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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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第 8.6条、《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第 6.4条的要求，结合事故后果，将错装介质行为确

定为严重事故隐患。

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

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五）

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进一步细化。

[标准原文]

4.6 电梯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b) 乘客与载货电梯门锁安全回路被短接。

c)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失效。

d)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紧急停止开关缺失或失效。

e)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扶手带外缘与任何障碍物之间距离

小于 400mm时，未按要求装设防护挡板。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电梯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的规定对《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格，”进行了标

准化定义。

根据《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A1.2.7.8的要求，考虑

到“乘客与载货电梯门锁安全回路被短接”的后果严重性，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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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隐患。

c)、d)是按《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对《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进一步细化。

e)条是根据《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A2.2.2.5的要求，

综合后果的严重性，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标准原文]

4.7 起重机械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a) 未经首次检验。

b) 定期检验（含首次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c) 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

d) 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防坠安全器缺失或失效。

e) 室外工作的轨道式起重机械抗风防滑装置缺失或失效。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起重机械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第 6.4条的规定对《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格”进行了标

准化定义。

针对风险后果按《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设备安全附件、

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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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原文]

4.8 客运索道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

故隐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或“复检不合格”。

b) 控制室、站台、机房紧急停车开关缺失或失效。

c) 吊厢、吊篮、客车门不能锁闭且未停用。

d) 辅机、备用电源不能启动运行。

e) 电气系统安全回路发生故障后采用短接方法继续运营。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客运索道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

格”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针对风险后果按《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附件 A

的要求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

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的细

化。

[标准原文]

4.9 大型游乐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

大事故隐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b) 安全带、安全压杠和安全档杆等乘客束缚装置缺失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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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座舱舱门锁紧装置缺失或失效。

d) 制动装置、限位装置、防碰撞及缓冲装置、止逆行装置、

限速装置缺失或失效。

e) 主要受力部件、重要焊缝及重要螺栓出现裂纹、严重变形。

[标准释义]

本条款是对在用大型游乐设施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判定要求。

按《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第 7.5.4.3条的规定对《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不合格”

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针对风险后果按《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对《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设备安全附

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五）特种设备超

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

[标准原文]

4.10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

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a) 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b) 电动车辆电源紧急切断装置缺失或失效。

c) 制动（包括行车、驻车）装置缺失或失效。

d) 观光列车的牵引连接装置及其二次保护装置缺失或失效。

e)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超过最大行驶坡度使用。

[标准释义]



— 20 —

本条款是对在用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

判定要求。

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第 4.2.2.3条的规

定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经检验、检测

不合格”进行了标准化定义。

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的要求对《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中“（三）特种设备安全附件、

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进一步细化。

e)是针对风险后果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

附件 D2.17的要求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五、其它说明

1. 标准名称的改变

标准原名称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则》，2024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专家以视频

会议的形式对《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导则》强制性国家标准

进行立项评估，与会专家提出将名称改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方法》，予以采纳。2024年 11月，根据审评专家意见进一步

修改完善，并根据文件内容，将名称修改为《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准则》。

2.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

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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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制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准

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先后有十处提到了“严重

事故隐患”，但没有给出“严重事故隐患”的定义，同时没有提及

“重大事故隐患”。

《特种设备安全法释义》中对事故隐患有如下描述：

事故隐患可以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

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重

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

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

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

以列举的方式汇总了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

第二十五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包括以下情形：

（一）特种设备未取得许可生产、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或

者达到报废条件，继续使用的；

（二）特种设备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经检验、检测不合格，继续

使用的；

（三）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

使用的；

（四）特种设备发生过事故或者有明显故障，未对其进行全面

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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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

（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属于严重事故隐患的其他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本标准直接定义“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为

“在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

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潜在不安全情形。”同时注明“特种设备

重大事故隐患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的严重事

故隐患”。


